湘财行罚〔2024〕3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蔡小平
身份证号：43xx20
地址：xx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的规定，我厅依法启动监督检查程序，并于2024年5月31日对你涉嫌在政府采购评审活动中违法收受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予以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现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一、主要事实
[bookmark: _GoBack]违法收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2021年4月，你参与了2019年全国农xx项目（第二批）（湘财采计〔2021〕000280号）的评审工作，评审后收取了林xx因中标而给予的感谢红包1000元。
上述行为，属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评标报告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对于上述问题，我厅已于2024年7月26日向你邮寄发出《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湘财监函〔2024〕48号），告知你的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的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应享受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于8月2日签收，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三、四款“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其评审意见无效，不得获取评审费；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1.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累计金额1万元以下的……对采购评审专家处2万元的罚款，并处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我厅对你作出如下处罚：罚款2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000元，禁止你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你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天内，填写缴款书，并将罚没款共计21000元缴纳至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同时，依据《湖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四）项和《湖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行为负面清单与履职评价标准》第5条的规定，我厅对你予以解聘。
如不服本决定，你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
联系电话：0731—85165247
地    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湖南省财政厅
                             2024年8月29日


